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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腸胃炎：指胃、小腸或大腸的發炎。 

二、 傳染方式：主要透過糞口途徑傳播，如：食用受汙染的食

物或水、與病人密切接觸（如：與病人共食；接觸到病人

的分泌物）。 

三、 臨床症狀：主要為腹瀉和嘔吐，也可能有頭痛、發燒、腹痛、

胃痛、噁心、肌肉酸痛等症狀，通常感染後 1-3 天開始出現腸

胃炎症狀，症狀可持續 1-10 天。 

四、 飲食衛教： 

 
圖引自 https://reurl.cc/kagKZd 

五、 照護須知： 

1.注意個人衛生，備餐前、進食前、如廁後及照顧病人後（包

括為嬰幼兒更換尿布後），皆應注意手部清潔。 



參考資料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
製作單位：護理部 9B 護理站     

諮詢電話:07-3351121 轉 2971-2972 

2.避免生食，海鮮類應徹底煮熟再食用；與他人共食應使用

公筷母匙。 

3.污染的衣物、床單應立即更換，並以漂白水消毒環境或器

物表面。 

4.以溫和之中性肥皂及清水清洗臀部，並以純水濕巾擦拭，以

免刺激皮膚。 

5.注意臀部有無尿布疹及發紅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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